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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更好地把握农村发展方向，探究

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土地利用及规划管理

方法，2014 年中国工程院启动了重大咨询

项目《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力求剖析我

国农村规划的现状，并找到解决农村规划

与管理问题的办法。在该研究中，通过国

际比较研究定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总

结可供借鉴的经验是主要内容之一。由于

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与我国同属“小农

圈”[1] ①，又都从二战后开启了农村现代化

发展及城市化阶段，因此国外研究拟聚焦

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从农村

土地利用法规制度的演变、农村规划技术

的推进等角度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

本研究以大韩建筑学会农渔村建筑委

员会元委员长田耕培关于新村运动开展过

程的访谈纪要 [2]、韩国国土交通部工作人

员的学术论文 [3]、韩国农村土地利用及农

村规划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4-8] 等为基础

研究资料，通过对二战结束（1945）至今，

基于国土利用视角的韩国农村地区土地利

用法规的形成过程、与新村运动发展的对

应关系、现行国土规划体系下农村规划的

定位与内容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韩国农

村土地利用法规、新村运动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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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农圈，即在过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形成的以传统小规模家庭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圈，在农村的发展阶段均面临着（过）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以及小规模、零散农村土地流动的难题。

摘要：本文通过对韩国农村研究的重要文献及报告的梳理，分析了韩国农村地区土地利用

法规的形成过程，与新村运动各阶段的对应关系，以及现行国土规划体系下农村规划的定位，

并提出了可供我国农村规划建设与管理学习借鉴的经验。韩国农村地区土地利用法规的建

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1961）重在农地的私有制改革及新农地开垦；第二阶

段（1962—1986，新村运动第一期）重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善以及致力于提高农民收入

的农村开发与建设；第三阶段（1987 至今，新村运动第二期）以农村开发、生活环境改善

及社区文明建设为主，核心内容逐渐由物质建设、环境改善提升至景观维护、产业发展层面。

目前，韩国基层地区以“市（郡）规划”及特殊地带的专项规划为主要空间规划管理方法。

韩国农村建设中由“点的扶持”到“面域整治”的分阶段建设时序，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的合力决定建设内容的决策过程，发挥政府在统筹协调项目及管理机构的作用，重视“生

活圈”的思考方式，重视对农村居民的培训与教育等方面，值得学习借鉴。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Korean rural land use regulation syste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ach stage of New Village Movement, and analyzes the position of rural 
planning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Korean rural studies. Combined 
with Saemaul Undong (New Village Movenment)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n land use regul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first stage (1945-1961) focuses on 
privatization reform and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second stage (1962-1986) focuses on 
rural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nd new revenue bases exploitation. The third stage (1987-now) 
focuses on rural exploitation,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community spiritu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e core content is converted from material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to landscape management and industry exploitation. In rural Korea, municipality 
(county) planning and special planning in special area are the main management methods of spatial 
planning at present. As referential experience, Korean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point to surface in 
different phases, planning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mbined top-down and bottom-top governance, 
governments’ role in coordinating projects and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ector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living area” and villagers’ education should b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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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可供中国学习与借鉴的经验。

随着农村规划建设重要性的不断凸显，近年来已有一些

国内学者就韩国农村发展过程进行了相关研究。郑芳 [9]、王

骏 [10]、强百发 [11]、李晴 [12] 等介绍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开展情况；

周律等 [13] 在分析了韩国农村排水系统的投资及建设方法后，

指出对我国农村水污染控制的启示；马源 [14] 对韩国新村运动

后期农村景观的维护方法以及建设管理相关的法规制度进行

了梳理；高恩新 [15] 就韩国新村运动中政府与地方性团体的作

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如何汲取其经验，用于组织和动员

我国村民参与到农村建设工作中来。潘伟光 [16] 翻译了韩国农

村经济研究院的著作《韩国三农》，分析了韩国自战后以来

的三农发展过程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李水山 [17] 分析了新村

运动对韩国农村经济产生的影响。不过，既往研究的内容主

要集中于对新村运动相关内容的介绍，并没有专门涉及农村

规划法规的演变及其与新村运动的对应关系，以及农村规划

在国土规划体系中的定位方面的论述。针对上述不足，本研

究将基于国土利用视角，对二战后韩国农村规划法规与体系、

农村建设过程等进行详细梳理。

1  城、乡概念区分

根据学科领域、研究目的的不同，韩国的城、乡划分主

要有按人口和按空间两种划分方式。按人口的划分方式如表 1
所示，各行政部门、研究机构有着多样的划分标准。

按空间的划分主要依据《国土利用管理法》中对“城

市”及“非城市”的定义。其中，“城市”指在国土利用及

管理中被划作城市地区的区域，包括行政级别中的市、邑（相

当于我国的“镇”）及部分面（相当于我国的“乡”）。与之

相对应，“农村”指城市区域以外的国土空间。具体区分及

各类用地的面积如表 2 所示。

由于本研究主要基于国土利用的视角，因此采用按空间

的划分方法。

2  韩国农村土地利用法规的演变及其与新村运动
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由于朝鲜战争及一系列国内问题的出现，

表 1  根据人口概念的城、乡区分

行政等级

部门

市 邑
面

>10 万 <10 万 >2 万 <2 万

国土开发研究所 城市 农村

内务部 城市 农村

人口保健研究所 城市 农村

经济企划院 城市 农村

农村经济研究院 城市 农村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4] 的内容补充绘制

表 2  韩国非城市地区（泛农村地区）土地利用概况

土地利用

分类
定义

面积及其占国

土面积比例

管

理

地

区

规划

管理

预计被纳入城市地区，或考虑到自然环境而需

要限制利用、开发的区域

114 hm2

（11.4%）

生产

管理

考虑到与周边用途地区的关系，难以被指定为

农林地区的区域

45 hm2

（4.5%）

保护

管理

考虑到与周边用途地区的关系，难以被指定为

自然环境保护地区的区域

99 hm2

（9.8%）

农林地区
非城市地区的农业地区或山地，需要进行农林

业振兴及山林保护的区域

505 hm2

（50.3%）

自然环境

保护地区

需要进行自然环境、水资源、海岸、生态体系、

水源、文化、水产资源的保护及培育等的区域

74 hm2

（7.4%）

注：“管理地区”是指在人口和产业方面需要依照城市地区进行管理，

以及为了农林业振兴、自然环境保护而需要依照农林地区、自然环

境保护地区进行管理的区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定义参见韩国国土规划法第 36 条

韩国的农村建设直到 1960 年代“经济开发 5 年计划”启动

后才得以展开，并围绕以名为“새마을”（新村运动）的农

村发展事业为主要内容逐步推进（表 3）。

2.1  农地改革与扩张阶段（1945—1966）
（1）经济开发期之前（1945—1961）
城市与农村在土地利用方面尚未出现对立，涉及土地利

用的相关法律也较少颁布。不过，作为韩国现代农地制度出发

点的《农地改革法》（1949.6）的颁布具有重要意义。该法律以

“耕者有其田”为农地改革目标，禁止农用地的租佃、借贷、

委托关系，并设定了家族持有农地的上限。农地改革一直持续

到 1968 年《关于农地改革事业整治特别措施法》的公布为止。

（2）第一次经济开发期（1962—1966）
初步建立了依据《城市规划法》、《建筑法》的法定规

划——《城市基本规划》，以及依据《国土建设综合规划法》

的非法定规划体系——国土建设综合规划、特定地区（道）

建设综合规划、市（郡）建设综合规划（图 1）。此外，实施

了依据《土地区划整理事业法》的土地区划整理任务，以保

障城、乡居住用地的开发活动。

农地方面，为了进一步增加农地面积，实施了依据《公

有水面填埋法》、《开垦促进法》等的海岸填埋拓宽以及林业

开垦事业。此阶段城市、农村的土地对立仍不明显，因此未

出台专门的农地保护政策。

2.2  新村运动第一阶段（1967—1986）
（1）第二次经济开发期（1967—1971）
韩国自 1960 年代后半期开始，以出口、工业立国为国

家发展目标。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向城市、工业倾斜

的用地政策不断出台，并开始出现城市、工业用地蚕食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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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地的现象。作为全国经济大幅增长的另一面，农村发

展相对停滞、城乡差距拉大等现象逐渐显现。

在这一背景下，以农村开发、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

生活水平为目标，1970 年 4 月由韩国总统直接号召推进农村

现代化，制定了旨在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的《农村近代化促进

法》、及保障农业发展的《农业基本法》，开启了名为“新村

运动”的韩国农村近代化事业。新村运动力图将改善农村生

活环境与提升农民精神同时进行，并提出了“勤勉、自助、

协同”的口号。围绕这一主题，诸如农耕地营造、居住环境

改善、村庄结构调整、电器电话、村庄会馆、儿童游乐场地

等的建设计划不断出台，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1977 年，

共完成了 210 万栋房屋的屋顶修缮；1982 年，共有 26 万户、

3 000余个村庄得以改造。但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政权交替、

经济转向低迷、亚运会与奥运会的筹备等原因，新村运动的

推进力度逐渐减弱，开始出现停滞状态。

农地政策方面，为了支撑农地的扩张与开发，政府出台

了《农耕地形成法》、《酪农振兴法》、《草地法》等法律。此

外，由于农地被侵蚀、城乡土地矛盾加剧等现象开始得到重

视，在本阶段还出台了《农地转用及游耕、休耕地的处理要

领》，以及据此措施颁布的《保护农耕地实施纲要》。

（2）第三次经济开发期（1972—1976）
针对此前无序的国土利用状况，为了确立正确的国土

利用秩序，并使“国土建设综合规划”的实施更有效率，

政府出台了《国土利用管理法》。该法律中确立的“国土利

用规划制度”的主要任务是 ：将国土按用途进行划分，并

制订国土利用规划、土地交易条款、土地利用调整措施等

内容。

农地政策方面，以上一时期出台的“要领”、“实施纲要”

为基础，制定了更具法律效力的《关于农地保护与利用相关

法律》，试图通过指定“绝对农地”的方式限制农地转用、

保护耕地。此外，通过《农地扩大开发促进法》继续开拓农

地面积，通过《山林开发法》推进山林地带的开发。

（3）第四次经济开发期（1977—1981）
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集中在城市扩张以及城市居

民居住难的问题上，相对于解决城市问题的《住宅建设促进

法》、《宅地开发促进法》，几乎没有与农村、农地相关的新

法律出台，仅对《山林法》等法规进行了修编。

在国土利用方面，以“经济发展、国土开发”为主的土

地利用理念与以“国土环境保护”为主的理念出现了对立态

势，政府相继出台了旨在进行国土保护的《环境保护法》和

《自然公园法》。

表 3  不同时期韩国农村土地利用法规及新村运动的推进

阶段划分 相关法律 农村规划建设及管理

第

一

阶

段

经济开发期之前

（1945—1961）
农地改革法，山林法，道路法等

农地的私有制改革（1945—1961）
农地扩张（1962—1966）第一次经济开发期

（1962—1966）
城市规划法，土地征用法，建筑法，公有水面填埋法，开垦促进法，国

土建设综合规划法，出口工业区域开发法，土地区画整理事业法等

第

二

阶

段

第二次经济开发期

（1967—1971）
农业基本法，农耕地形成法，酪农振兴法，公园法，草地法，地方工业

开发法，农村近代化促进法，水产品出口振兴法等

新村运动第一期：

· 法律法规制定阶段（1967—1970）；
· 农村基础建设阶段（1967—1973）：政府财政支持、农民自

主改善居住条件；

· 农村扩展建设阶段（1974—1976）：着眼于居住环境及生活

质量改善，村庄公共设施建设与改善；

· 完善提升阶段（1977—1979）：支援农村新住宅区、农工开

发区建设，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及特产农业；

· 自发运动阶段（1980—1987）：建立和完善新村运动的民间

组织，树立规划及法规体系，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文化

环境

第三次经济开发期

（1972—1976）

关于农地保护与利用法，国土利用管理法，住宅建设促进法，山地开发法，

产业基地开发促进法，观光区域开发促进法，农地扩大开发促进法，地

籍法，城市再开发法等

第四次经济开发期

（1977—1981）
环境保护法，住宅建设促进法，工业配置法，关于特定地区综合开发促

进的特别措施法，宅地开发促进法，山林法（61 版全面修编）等

第五次经济开发期

（1982—1986）
首都圈整治规划法，农渔村产业开发促进法，农地租赁借贷管理法等

第

三

阶

段

第六次  第七次

经济开发期

（1987—1996）

内地开发促进法，关于地价公示及土地等的评价法，土地管理与地域均衡

开发特别财政法，关于工业配置及工厂设置法，产业布局与开发法，农

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农渔村振兴公社及农地管理基金法等

新村运动第二期：

根据《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及“农渔村生活圈开发规划

制度”制定农村（以“面”为中心）规划及改善农村生活环

境、生产条件、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各类事业；注重

农民的技能培育及伦理法制教育
第七次 经济开发

期后（1996 至今）
环境亲和型农业培育法，农村建设计划，农业农村基本法（修订）等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4] 的内容总结绘制

图 1  旧国土规划体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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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五次经济开发期（1982—1986）
农村的相对贫困、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开始显现，城、乡

二元化格局亦日渐固化。作为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颁

布了《农渔村收入源开发促进法》，通过在农村划定农工地

区、副业地区、农村休闲地区的方式，努力挖掘农业以外的

收入来源并着力保护农村的自然环境。另外针对因离农、农

业劳动力不足而出现的大量农地租借及委托经营等现象，出

台了《农地租赁借贷管理法》，不过由于反对意见的出现，

直到 1990 年制定了实施细则后才得以实施。

新村运动第一阶段虽然是以改善农村物质生活条件、提

升居住环境为主要内容，但整个过程从相关法规制度保障条

件的制定，到政府支持下的农民自主居住设施改善行为、村

庄公共设施建设等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再到后续的植入农

村产业、培育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农

村建设做法和配套法规制度。

2.3  新村运动第二阶段（1987 至今）
（1）第六次、第七次经济开发期（1987—1996）
为了实现国土均衡发展，政府开始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

以及偏远地区的国土开发问题。

农地方面，针对《农地保护法》实施中的问题、政府

决定通过“农业振兴地区”的方法进行农业地区的保护与振

兴，替代之前仅着眼于耕地保护的“绝对农地”制度。更为

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农村生活环境恶化、农民收入较低、农

村人口急剧减少等问题，实现稳定的“定居型农村社会”结

构，1990 年出台了《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并确立了“农

渔村生活圈开发规划制度”，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并创建

农工区域、开发特产区域、兴建农渔村休养地等，这被视为

新村运动第二期。

本期新村运动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1990—2000），
在全国 1 260 个“面”（相当于我国的“乡”）中选定 794 个

农村作为开发对象，将面所在地或中心村庄提升至中小城市

水准，将面域整体提升至“邑”（相当于我国的“镇”）的水

准。第二步（2001—2010），将面域整体提升至中小城市水

准。依据上述目标，建设的主要内容有：1）优先开发作为

居民生活中心的面所在地及中心村庄 ；2）全国农村以面为

中心，树立开发规划并实施相关开发项目 ；3）基于不同地

区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环境改善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与整治

事业；4）通过政府支援及村民参加，共同推进开发事业；5）
将分散的村庄布局向相对集中化方向改造，并进行集中式开

发；6）通过对负责道路（内务部）、学校（教育部）、医疗（保

健社会部）等各政府部门的协调，推进项目实施；7）重视

“生活圈”概念，通过与临近中心城市的有机结合，开发面

所在地（或中心村庄）；8）政府负责财政支援，各地方自治

体为实施主体，农渔村振兴公社提供技术支持。[2]

（2）第七次经济开发期之后（1997 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聚焦于农村软实力的建设与提升，并着力

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稳定农村社会结构。在农渔村生活圈开

发规划的基础上，以景观改善、生活环境治理、巩固收入为

目标，通过“农渔村综合开发”①、“农渔村综合产业化支

援”等具体项目推进发展。这些项目均以农村居民为主导，

因此，村民、村领导的参与性及能力被很好地调动了起来。

近年来，韩国又试图通过“6 次产业化”②的农业政策

重新定位农村发展方向。在农业 6 次产业化的带动下，努力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及女性兼业化的比例，并培育新的产业链

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在实现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上，

促进作为农业载体的农村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

3  韩国现行农村土地利用制度

3.1  新国土规划体系下的市（郡）管理规划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非城市地区、特别是城市

近郊的农村地区始终面临着开发压力。为此，1994 年韩国政

府修订了国土利用管理法，对农业振兴地区以外的农地以及

保护价值较低的山地实行了比城市地区开发许可基准低许多

的“准农林地区制度”，并在全国划定了 27 240 km2 的准农

林地区（占国土面积的 27.3%）。这样一来，非城市地区的土

地保护水平被大大削弱，各种中小型工厂的无序建设、山地

及农地地区内的居住区无序建设等情况不断出现。针对这一

乱开发倾向，政府开始制定并完善以“先规划、后开发”为

目标的国土规划相关法律，先后出台了《国土基本法》、《关

① 农渔村综合开发事业，以 36 个农村地区实施的开发事业为开端（2005 年），今后将拓展至 1 000 处，总预算约 5 兆 8 千万韩元。此项开发事业

以韩国的最小地域单位——自然村为对象，并将周边 3~5 个具有同质性的村落纳入开发计划中，通过住民、地区管理者、相关专家的协商决策，

自下而上推进事业进程。开发事业以维持农村特色、保护环境的柔性开发为前提，将地域内具备的潜在性资源进行特性化开发，作为提高住民

收入的基础。具体内容有：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一般性开发及隐含资源的特性化开发两部分。在一般性开发中，景观改善（公园、

林地、废弃房屋的拆除等），基础生活环境的整治（村内道路、停车场、上下水道、住宅的新筑改筑等），收入基础的扩充（农产品加工设施的

设置、集中储藏设施的设置等），吸引外来人口（村落的再开发与再整治、空屋或住宅的供给等），软性事业（广告招商、村民教育及吸引外来

人口计划、小型项目策划等）。

② 6 次产业化，即实现以农业为中心的加工（1 次）、流通（2 次）、服务（3 次）3 次产业的融合与协同发展（1×2×3=6），促进附加价值与就业

机会的农业、农村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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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土规划及利用的法律》（简称“国土规划法”），整合并

改进了原有国土规划体系（图 2）。
新国土规划体系主张一元化的规划体系及行政区域、规

划范围的统一性，规定全部市、郡须以行政区划范围为界制

定城市基本规划（确定规划范围内的空间发展布局及长期发

展目标）和城市（郡）管理规划（确定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利

用、划定特定地区、设定开发项目等）。意即，韩国在市、

郡一级范围实行一张规划蓝图全覆盖的手段，将城市（郡）

管理规划确立为国土利用管理的直接手段，将城市、农村统

合在一起，决定土地利用划分方式、土地利用与开发方向及

限制措施 [3]。规划中的土地利用类型包含城市地区、管理地

区①、农林地区、自然环境保护地区四种，与日本在土地利

用划分时各类型用地存在重合的情况不同，韩国的四种土地

利用类型划定具有互不重合的明确界线。

不过，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城市（郡）管理规划目前

只针对市、郡的城市用地进行详细的土地分配及管控，在非城

市地区，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用地管控，导致“管理用地”内

的无序开发现象依然未能很好解决。此外，城市（郡）管理规

划中的 7 大类（53 小类）城市设施并不包含农村道路、农产品

流通中心、粮食处理等具有农村特性的公共设施，体现出城市

（郡）管理规划在对农村地区进行规划、管理时的不适应性。

3.2  特殊地带管理法的特征
如图 3 所示，除了城市（郡）管理规划的用地管控外，

各类土地利用中还可以根据特殊地带管理法指定特殊地带。

特殊地带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类是为强化或缓和土地利用

行为，限制（增进）或完善土地利用中的特别功能，实现其

最大作用的区域，如：风貌地区、农村地区等。另一类是为

防止城市无秩序扩张，或谋求阶段性土地利用开发的区域，

如：开发限制区域、城市自然公园区域、城市化调整区域、

水产自然保护区域等。

不过，韩国的特殊地带管理法由于缺乏相应的规划规定，

实施时存在着一定障碍。比如，《农地法》规定的“农地利

用规划”，已确定在全部 230 个基层自治体中的 148 个（93
个郡、51 个市、4 个自治区）中实施，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

多以“农地法中缺乏规划的更新、变更等具体规定”为由，

并没有完成该规划的编制。再如山林地带，也仅有“山地管

理地带规划”的条目，并无具体规划编制办法作为依据 [3]。

虽然由城市（郡）管理规划、特殊地带管理规划组成的

农村规划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完善，但不同于日本由农

业振兴规划、城市规划、村庄整治规划等多种规划共同实现

农村空间管治与建设引导，韩国的规划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另

外一种农村空间及用地的管治思路。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结合新村运动及国家经济开发计划的推进，韩国农村

土地利用法规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着眼于农

地的私有制改革及新农地的开拓 ；第二阶段（新村运动第一

期），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善，农民收入来源的拓

① 为了强化对非城市地区开发行为的限制，新国土规划体系将旧国土规划体系内土地利用类型中的“准城市地区”与“准农林地区”统合归入“管

理地区”，并将针对城市地区的“地区单位规划”与“开发行为许可制度”适当扩大至非城市地区。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开发行为均需要取得

开发许可行为制度的手续认可。

注：  城市（郡）基本规划是指导市、郡的空间构造及长期发展方向的综

合规划，对城市（郡）管理规划的编制起指导作用；包含用途地域、

用途地区的指定及变更，城市规划实施事业规划，城市开发事业规

划，地区单位规划等（编制周期：20 年，但每 5 年需进行讨论与修订）。

图 2  新国土规划体系
资料来源：韩国国土基本法第 6、7、16、17 条，参考文献 [3,19]

图 3  韩国土地利用划分体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国土规划法》 个别法

特殊地带的指定城市（郡）管理规划
（一个市 · 郡单位）

用途地区的指定

城市地区

全
国

国土综合规划
《国土基本法》

分部门规划
《国土基本法》

全国

道综合规划
《国土基本法》

地区规划
《国土基本法》

首都圈发展规划
区域开发规划
特定地区开发规划
开发促进地区开发规划
其他法律下的地区开发规划

国家基干网络
住宅、水资源
环境
文化、观光
情报通信
工业布局   等

城市（郡）规划
《国土规划法》

城市（郡）基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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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基
础

特殊地带

特殊地带 特殊地带

农林地区

图例： 非城市区域

自然环境
保护地区

特殊地带

管理地区

 居住地带
 商业地带
 工业地带
 绿地地带

 城市开发地带

 《城市开发法》

 历史文化保护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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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公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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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管理法》

 保护管理地带
 生产管理地带
 规划管理地带

城市（郡）管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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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巩固 ；第三阶段（新村运动第二期），着眼于改善农村

生活环境、稳固农村社会结构，且切入点逐渐由物质建设、

环境改善提升至景观维护、产业发展层面。目前，韩国农村

土地利用主要依靠统筹城市、农村的城市（郡）管理规划进

行管控，并辅之以“特殊地带管理规划”对特殊地带进行更

具针对性的规划措施管控。

4.2  我国农村规划建设管理应借鉴的经验
与日本完备的农村规划法规及规划体系相比，韩国在农

村建设方面成就较大。涉及农村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经验中，

以下五个方面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1）由“点的扶持”到“面域整治”的农村建设时序

在完成新村运动第一期关于农村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

后，新村运动第二期的农村建设事业是由点及面分阶段推进

的，不是从一开始就面向整个农村地区，也不追求一步到

位，而是优先建设作为住民生活中心的“面”所在地及中心

村庄，再由点及面遍及整个农村地区。而我国从 2000 年开始，

先后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等农

村发展政策，均试图在短时期内通过全国性建设运动的方式

实现农村的整体发展，虽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方面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却始终与农村整体建设水平和生活

水准提高的预想目标相去甚远。

（2）从“生活圈”的角度考虑农村规划与建设

在制定具体的农村地区规划时，不是仅以该地区的行政

管辖范围为分析对象，而是从“生活圈”的广域空间视角来

思考规划内容、确立建设项目。并提出：“面”的规划与建设

应基于与中心城市及周边的“面”有机结合、统一思考的理

念。这样的规划思维避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受限于行政边界，

更关注具体农村地区的生活，使规划更具操作性和统筹性。

（3）农村规划建设应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力实现

韩国新村运动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群众广泛参与的

运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

各政府部门也在基层建立了协调、服务、培训、指导体系，

提供有效的技术、资金支持。但是，韩国政府并不包办一切，

在有关项目的选择和进度控制方面，完全尊重农民的意愿，

注重激发农民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正是这样“政府负责财政

支援，各地方自治体为事业实施主体，农渔村振兴公社提供

技术支持，住民广泛参与”的上下结合的体制推进了农村建

设事业并最终成效显著。

（4）政府统筹协调项目及管理机构

在农村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韩国政府起到了统筹协调

建设项目及各部门职权的重要作用，使得各个项目进展较顺

利。涉及不同行政部门或地区建设的内容主要有 ：跨越不同

行政管辖地区的土地利用、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布局，分散

式农村居住点的集中式改造与开发，以及道路、教育、医疗

等协调推进事业等。而我国在农村规划建设时恰恰面临项目

内容繁杂、各部门权利界线不明的状况，又缺乏有效的部门、

地方协调机制，导致建设实施效率较低。

（5）注重加强农村居民的培训及素质教育工作

在推进农村建设时，韩国将提高农民素质与改善生活环境

置于同等重要的层面。农村建设始终注重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工作，不仅设立了中央研修院，在地方也设立了相应的培训

机构，培养了大批农村建设的基层领导及骨干。对农民素质

的培养有助于其更理性、客观、有远见地看待自身生活环境

的建设与改善，提高共同体意识及责任感，有助于维持农村

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并奠定农村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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